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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连商品交易所程序化交易管理实施细则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
 

为落实《证券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大连商品交易所（以下

简称“交易所”）制定了《大连商品交易所程序化交易管理实施

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细则》”），现就有关事项说

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和目的 

近年来，我国程序化交易发展迅速，并形成一定的规模。

程序化交易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同时，也出现涉嫌利用程序

化交易从事违法违规行为、加剧市场波动、损害市场公平等问

题。为加强程序化交易管理，建立相应行为规范，明确各方主

体的职责义务，防范程序化交易对市场秩序和安全运行可能带

来的影响，交易所根据《办法》起草了本《细则》，旨在从自律

管理规则层面，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程序化交易的相关监管安

排，明确开展程序化交易的各个管理环节与具体要求，以规范

和管理期货市场的程序化交易者及其程序化交易活动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细则》共八章四十五条，包括：总则、申报及报备管理、

接入管理、交易行为监督、交易异常情况处理、自律监管及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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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处分、差异化收费、附则八个部分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总则 

总则部分明确了《细则》的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以及程序

化交易各方参与主体的总体要求。在交易所开展程序化交易的，

均受《细则》的调整。制定依据是在《办法》基础上加入我所

规则依据形成，并明确程序化交易者在进行程序化交易过程中

负有自我约束和管理的义务，期货公司负有对程序化交易客户

的风险控制与交易行为管理等义务。 

（二）申报及报备管理 

本章针对程序化交易实行申报及报备管理制度做出了具体

规定，明确了程序化交易申报及报备的义务，包括申报及报备

内容、时限、核查等，并制定逐级申报机制。程序化交易者应

当确保申报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期货公司应当对客

户申报信息进行充分核查把关，对于不履行申报义务、申报内

容不实、或者违法违规的，应当拒绝接受客户的程序化交易委

托。同时免除交易所接收、核查和管理行为，对程序化交易策

略和系统的合规性、适当性、可用性等判断或保证的责任，并

规定期货公司对客户信息保存和保密的义务。 

（三）接入管理 

本章重点针对程序化交易者将其程序化交易系统接入程序

化交易通道时的接入要求和持续管理做出规定：一是，会员应

当根据行业协会制定的具体标准，建立接入核查制度，并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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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接入协议对双方的风控职责、重大异常情况的应急处理等

管理事项做出具体约定；二是，使用程序化交易的会员应当对

其接入交易所的程序化交易系统进行自我管理，不仅符合期货

业协会规定的风控功能要求和接入标准，而且还要满足席位隔

离、流量控制、指令审核、日常运维以及测试验证等各项要求。

此外，还应当满足公平交易要求，不得对客户做出歧视性对待。 

（四）交易行为监督 

本章针对程序化交易的特点，定义了交易所应重点关注的

程序化交易行为，并结合《办法》的规定，列举了交易所期货

交易中需要重点监控的异常交易行为类型，强化了程序化交易

者交易行为管理和程序化交易指令核查义务。规定期货公司应

当建立客户程序化交易指令计算机审核系统，自动阻止申报价

格及数量异常的指令直接进入交易所。会员使用程序化交易的，

应当建立内部风控机制和指令审核系统，对下达的指令负有自

我约束义务。 

（五）交易异常情况处理 

本章针对程序化交易异常情况的报告、检查、公告以及处

置措施等做出具体规定，并规定程序化交易者的自我核查和报

告义务以及交易所发现、公告与处置措施等事项。 

（六）自律监管及纪律处分 

本章举例规定交易所可以对程序化交易者视违规的情节轻

重采取的监管措施和处罚措施，并强调了相关处罚记入诚信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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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 

（七）差异化收费 

本章规定对达到一定标准的程序化交易申报，视其撤单频

率、成交撤单比，按照差异化费率收取超额费用。即程序化交

易者单个账户当日在某一合约上撤单次数超过 500 次且成交撤

单比低于阈值 10%的，交易所按照“交易手续费×超额收费费率/

成交撤单比”收取超额费用。成交撤单比=全天成交量/全天撤单

量×100%。经初步测算，绝大部分正常程序化交易属免收范畴，

本收费标准不会对正常程序化交易者带来额外负担。同时，对

相关交易品种的做市商、流动性服务提供商，可以视情况予以

减免。每个品种的超额收费费率由交易所另行公布，交易所可

以根据市场情况，对程序化交易超额费用的收取标准进行调整。 

（八）附则 

本章规定了《细则》发布后的过渡期安排、制定程序和生

效时间等事项。《细则》发布前已经使用程序化交易的主体，应

当在三十个交易日内完成申报及报备、接入管理等工作，并在

三个月内完成系统测试评估。 

 


